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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铁近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苏州铁近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

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保护投资者利益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

体就招股说明书等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情形

导致回购股份和向投资者赔偿事项作出承诺，并接受相应约束措施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公司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

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对判断本公司是

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、实质影响的，本公司将依法回购向不特定合

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。回购价格按照发行价（若本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

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，发行价应相应调整）加算银行

同期存款利息确定，并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。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

时，如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公司章程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致使投资者在证

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，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赔偿

投资者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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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并上市所做的上述承诺，自愿接受

监管部门、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一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公司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

律责任。

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对判断公司是否符

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、实质影响的，公司将依法回购向不特定合格投资

者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，本人将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。购回价格按照发行

价（若股份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

的，发行价应相应调整）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确定，并根据相关法律、 法规规定

的程序实施。在实施上述股份购回时，如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公司章程等另有规定的

从其规定。

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致使投资者在证券

交易中遭受损失的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依照相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赔偿投资者损失。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

行并上市所做的上述承诺，自愿接受监管部门、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，并依法

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二）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

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公司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
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致使投资者在证券

交易中遭受损失的，且本人被监管机构认定不能免责的，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将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赔偿投资者损失。

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并上市所做的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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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承诺，自愿接受监管部门、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二、审议和表决情况

2025 年 11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及相关

约束措施的议案》，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该议案不涉

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

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、《苏州铁近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。

苏州铁近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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